
 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 

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一、关于瀚隆门窗（杭州）有限责任公司购买技术服务的议案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独立审慎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在认真审议了会

议材料后，就关于瀚隆门窗（杭州）有限责任公司购买技术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进行了事前审核，并发表书面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市场规则，交易价格公允、合理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

愿、诚信的原则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我们同意将《关于瀚隆门窗（杭州）有限责任公司购买技术服务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